 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以下简称“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小作坊，应当依法取得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及其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工作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实行一坊一证原则，即同一个食品生产者，应当取得一张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第五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类别依据我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实际制定（附件1）。

第六条 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本省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目录。食品小作坊不得生产加工我省禁止生产加工食品目录中的食品（附件2）。

第七条 食品小作坊不得从事委托生产活动或者分装生产。

第八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预包装和散装食品的，应在食品外包装及产品标签上醒目位置标注“小作坊食品”字样，字号不得小于食品名称字号。

第九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履行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职责。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及审查通则等相关配套制度，监督指导全省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工作。

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工作。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的受理、审查、决定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申请与受理

第十条 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应当先行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一）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加工场所，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二）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规模相适应的生产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三）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五）餐具、饮具、接触食品的设备、工具和包装材料无毒、无害、清洁，一次性使用的包装容器和材料不得循环使用；（六）加工、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安全、无害、清洁，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运输；（七）从业人员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应当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将手洗净，接触直接入口食品时，佩戴口罩；（八）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九）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对人体安全、无害；（十）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原料，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原料；（十一）生、熟食品和原料、半成品、成品应当分开生产加工；（十二）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二条 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至第四项的规定条件，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申请书（附件3）；

（二）营业执照；

（三）生产工艺流程（含主要生产设备、设施）；

（四）拟生产的食品品种说明（含食品类别、食品品种明细、执行标准、产品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使用明细）；

（五）生产加工场所平面图；

（六）保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录，至少应包括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制度；食品生产加工记录制度、食品销售记录制度；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制度等。

申请材料一式三份，均须由负责人签名，复印件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

第十三条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应当真实、完整，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四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提交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材料的受理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或者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制作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附件4）当场告知，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不能当场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凭据，在5个工作日内制作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不按告知规定补正材料的，不予受理；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由申请人在更正处签名，注明更正日期；

（四）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及时受理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

第十五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予以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附件5）；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附件6），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六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不得另行附加任何条件，限制食品小作坊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 

第十七条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应当在办公场所公示下列内容：

（一）许可依据；

（二）许可条件、程序、期限；

（三）许可申请所需材料目录及其示范文本；

（四）受理机关的通讯地址，咨询、投诉举报电话；

（五）法律法规要求公示的其他内容。

审查与决定

第十八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首次申请生产许可的，必须进行现场核查；其他需要现场核查的，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核查组由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组成，核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其中至少1人是小作坊所在地的日常监管人员）。核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由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核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执法证件，依照《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审查通则》规定进行现场核查，填写《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现场核查表》，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查记录上签名。申请人拒绝签名的，核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组的组建并组织核查组完成现场核查工作。核查组应当将申请材料和现场核查表等相关许可资料报送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并在核查后2日内将有关审查情况录入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一体化行政许可平台。

第十九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综合材料审查、现场核查等情况，作出是否予以生产许可的决定。不需要现场核查的，应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生产许可的决定；能够现场办结的，应现场作出许可决定。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许可机关应在作出许可决定的同时，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向申请人颁发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电子证书。

申请人自行登录辽宁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lnzwfw.gov.cn）下载电子证书、打印纸质证书，也可以就近向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领。

作出不予许可决定（附件7）须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许可证管理

第二十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书式样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制定（附件8）。

第二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应当载明：食品小作坊名称、负责人、住所、生产加工地址、生产加工产品类别、产品包装形式、许可证编号以及有效期、投诉举报电话、发证机关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编号由XZF（“小作坊”的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和9位阿拉伯数字组成。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为：2位市代码、2位县（市、区）代码、5位顺序码。行政区域代码以国家统计局相关规定为准。

第二十三条 食品小作坊应当按照许可中的生产加工产品类别依法生产经营，并在生产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许可变更、延续和撤销、注销

第二十四条 食品小作坊在许可有效期限内发生下列变化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食品小作坊名称变化的；

负责人姓名变化的；

生产加工地址名称发生变化的；

食品类别、食品标准发生变化的；

（五）生产加工地址迁址的；

（六）生产工艺（设备、设施）发生重大变化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申请变更的其他情形。

符合（一）（二）（三）项情形的，申请后直接办理变更手续，现场作出许可决定；符合（四）（五）（六）项情形的，按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重新组织现场核查，核查通过后，予以变更；生产加工地址迁出原许可机关管辖范围的，食品小作坊应当在原许可机关注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后，凭注销证明向现生产加工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重新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第二十五条 食品小作坊提出变更申请，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申请书（附件3）；

（二）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三）营业执照；

（四）生产加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

（五）与变更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六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变更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为许可机关作出变更许可决定的日期，有效期与原证书保持一致。

第二十七条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食品小作坊需要继续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九十个工作日至十五个工作日期间，向原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许可申请，换发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提出延续申请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及时办理延续手续的不得继续生产。

第二十八条 食品小作坊申请延续生产许可有效期，应当向原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申请书（附件3）；

（二）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三）生产加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

（四）与许可延续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九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延续生产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的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一）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的；

（二）受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

（三）在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产品不合格的；

（四）监管部门认为应当现场核查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声明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能持续满足许可条件的，且无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不再进行现场核查。

第三十条 原许可机关决定准予延续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有效期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延续生产许可决定之日起计算。

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原许可机关应当作出不予延续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撤销生产许可的决定（附件9）： 

（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食品小作坊准予生产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生产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本条前两款的规定撤销生产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三十二条 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生产许可决定。

第三十三条 食品小作坊终止食品生产，食品生产许可被撤回、撤销，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办理注销手续。食品小作坊申请注销生产许可的，应当向原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注销申请书（附件10）；

（二）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食品小作坊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原许可机关应当依法办理生产许可注销手续（附件11）： 

（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食品小作坊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被依法撤回、撤销，或者生产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被注销的，许可证编号不得再次使用。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职责，应当自觉接受食品小作坊和社会监督。
　　接到有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举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应当立即纠正。

第三十七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食品小作坊许可证颁发、许可事项检查、日常监督检查、许可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记入食品小作坊信用档案，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小作坊应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第三十八条 省、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工作进行督查检查。

  第三十九条 食品小作坊申请生产许可时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由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1年内不得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第四十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的，由原发证部门撤销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 

第四十一条 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其他部门违法违规另行附加条件，限制食品小作坊取得生产许可证，办理生产许可超过规定时限，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行政监察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通报批评直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是指有固定生产场所，从业人员较少、生产规模小，从事传统食品、地方特色食品等生产加工的个体食品生产者。

第四十三条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申请人不得申请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十五条 按照地方政府的规定，其他行政部门实施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的，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加工食品分类目录；

2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目录；

3.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4.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

5.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6.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7.不予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决定书；

8.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式样；

9.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撤销决定书；

10.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注销申请书；
11.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注销决定书。

附件1
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加工食品分类目录 
	食品类别
	食 品 品 种 明 细

	1.粮食制品
	(大米（(大米、□黑米、□糙米）、□小麦粉、□挂面

(谷物加工品（□小米、□高粱米、□荞麦米(其他 ）   

□谷物碾磨品（□玉米粉、□玉米碴、□糯米粉(其他 ）    

□谷物粉制品（(生湿面制品、□生干面制品、□米粉制品  (其他 ）            

	2.食用油类
	□大豆油  □花生油  □葵花籽油  □芝麻油 □核桃油  □苏籽油 □菜籽油   

	3.调味品
	(酱类（ □大酱、 □黄豆酱 □其他） □固态调味料（ □花椒面、 □辣椒粉、(其他） □半固态调味料（ □芝麻酱、 □辣椒酱、(其他）  □水产调味品（ □虾酱、 □蟹酱） 

	4.肉制品
	□酱卤肉（□猪头肉、□酱驴肉等 □猪牛羊等下水加工） □熏烧烤肉（烤鸡、烤鸭、熏兔等）□血类制品（ □血肠、 □猪血、 □鸭血） □灌肠类   □油炸肉制品 □熟肉干制品

	5.饼干
	□饼干     □煎饼

	6.方便食品
	(其他方便食品 （冲调类）   

	7.薯类和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爆米花等）、□ 薯类（地瓜干等）

	8.糖果制品
	□糖果      

	9.酒类
	□固态法发酵白酒 

	10.蔬菜制品
	□酸菜    □辣白菜    □酱菜  □咸菜      

□干制食用菌（ □蘑菇等）    □干制蔬菜（ □干豆角等脱水菜）    

	11.水果制品
	□蜜饯    □糖葫芦    

	12.炒货类
	□烘炒类（□榛子、□瓜子、□花生、□栗子）；□油炸类（□花生米）□其他         

	13.蛋制品
	□咸蛋     □皮蛋   □卤蛋        

	14.水产制品
	(干制水产品（(干海带、□干海参等）；□盐渍水产品（□海蜇、(海参等）；□熟制水产品（(即食海参、□鱿鱼丝等）

	15.淀粉制品
	□粉条   □粉皮   □焖子   □凉粉   □粉丝   □虾味片 □其他

	16.糕点
	□烘烤类（□面包、□月饼、□蛋糕）  油炸类（□麻花   □江米条）

□蒸煮类（□粽子、□元宵、□馒头、□包子、□粘豆包） □其他

	17.豆制品
	□大豆腐  □干豆腐   □腐竹  □豆浆 □豆腐泡  □豆腐干   □豆腐皮      

□油炸豆制品   □卤制豆制品         

	18.蜂产品
	□蜂蜜    □蜂王浆    □蜂花粉    

	19.其他食品
	


附件2

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目录

乳制品；

罐头制品；

用非固态发酵工艺生产的酒类（除固态法白酒外）；

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特殊膳食食品；

食品添加剂；

速冻食品；

肉制品（预制调理肉制品）；

饮料；

冷冻饮品；

水产制品（腌制生食水产制品）；

糖果制品（传统工艺、地方特色除外）；

食用植物油、油脂及其制品（食用油脂制品、食用动物油脂、浸出工艺食用植物油）；

调味品（酱油、食醋、液体调味料）；

不适宜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加工的其他食品。

附件3
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申请加工食品类别                                 

申请人名称                                       

生产场所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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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       延续
      变更
           负责人签字：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

注 意 事 项

1、填写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

2、申请人名称应与营业执照一致。

3、申请人提交本申请书一式三份（纸质版）。

申请人基本条件和申请生产加工食品情况表

	申

请

人

基

本

条

件


	小作坊名称
	

	
	食品小作坊

生产许可证编号
	（延续、变更时填写）

	
	生产场所地址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手    机
	

	
	食品安全管理员姓名
	
	手    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从业人数
	
	直接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人数
	

	
	生产加工场所

面积
	       米2
	产品包装形式
	□预包装  □散装

	
	年产量
	吨
	年销售额
	万元

	申

请

生

产
加

工

食
品

情

况
	食品类别
	类别名称
	食品品种明细
	产品执行标准

	
	
	
	
	

	
	
	
	
	

	
	
	
	
	

	
	
	
	
	

	
	
	
	
	


主要生产设备、设施一览表
	序号
	设备设施名称
	数量
	使用场所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

	序号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名称

	
	

	
	

	
	

	
	

	
	

	
	

	
	

	
	

	
	

	
	

	
	

	
	

	
	


注：食品小作坊应至少建立下列制度：

1.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制度；2.食品生产加工记录制度；3.食品销售记录制度；4.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制度。

申请许可变更情况一览表
	序号
	变更事项
	变更前具体情况
	变更后具体情况

	
	
	
	

	
	
	
	

	
	
	
	

	
	
	
	

	
	
	
	

	
	
	
	

	
	
	
	

	
	
	
	

	
	
	
	

	
	
	
	

	
	
	
	

	变更情况说明
	


附件4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

             （    ）补字〔  〕第  号

     申请人名称         ：

   你（单位）关于                 的申请收悉。经审查，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现将资料予以返还，具体需要补正的问题一次性告知如下：

1.
2.

3.
   请于五日内予以补正，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作放弃本次申请。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5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受字〔   〕第   号

       申请人名称          ：

你（单位）提出                      的申请和所提供（出示）的材料，符合许可申请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决定予以受理。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6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     ）不受字〔   〕第   号

        申请人名称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收悉。经审查，（申请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具体情形）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      一款第   项，□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7
不予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决定书

（    ）不许字〔    〕第   号

     申请人名称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经审查，审查情况和不予许可的理由（存在的问题）            ，不符合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行政许可。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8
附件9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撤销决定书

（   ）撤字〔    〕第   号

      名称      ：

你（单位）由于   （撤销许可的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本机关决定，撤销（某单位）   年   月   日发放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10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注销申请书

   许可机关名称    ：
我（单位）因                               原因，决定终止生产食品（粮食加工品）。

按照《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特申请注销我（单位）编号为XZF               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

我（单位）自愿承担因注销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所引起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单位）: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1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注销决定书

（    ）注销字〔    〕第   号

       名称             ：

你（单位）由于   （注销许可的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本机关决定，注销（某单位）   年   月   日发放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  章

                              年     月    日






   
















